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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25号）核准，公司2017年10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6,000,000.00股，发行价为16.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596,16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33,178,867.91元，余额为人民

币562,981,132.09元， 另外扣除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2,427,358.50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50,553,773.59元。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

际” ）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7]第17606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并于2023年12月28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乐清市规划

展示馆项目、南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项目变更为保定市城市展示中心项目、九派乡村振兴

科技转换中心项目。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于2024年1月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

（乙方）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70150122000099024，截至2023年12月28日，专户余额为2091.75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洋浦展示馆项目、保定市城市展示中心项目、九派乡村振兴科技

转换中心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

方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

信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

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

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孟杰、王润达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

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

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

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2、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乙

方）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8110201012200793984，截至2023年12月28日，专户余额为37,184,343.32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洋浦展示馆项目、保定市城市展示中心项目、九派乡村

振兴科技转换中心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

方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

信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

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

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孟杰、王润达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

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

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

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3、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乙方）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21911356310501，截至2023年12月2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3640.86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开化县公共文化广场项目、洋浦展示馆项目、保定市城市展示中心项目、九派乡村振兴

科技转换中心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

方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

信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

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

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孟杰、王润达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且达到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

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

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

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三、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第17606号”《验

证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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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66号城南天府7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5,599,3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56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颜世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独立董事毛景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405,204 99.9583 194,113 0.0417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405,204 99.9583 194,113 0.041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67,503,501 99.8842 194,113 0.115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艳、余东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92� � � � � � � � �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2024-002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稀土” ）为盛和资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和资源” ）下属全资子公司，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步莱铽” ）为晨光稀土下属全资子公司，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南新资源” ）

为晨光稀土下属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3年12月， 公司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晨光稀土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25,000.00万元，晨光稀土为步莱铽提供的融资担

保金额为5,000.00万元，为全南新资源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5,000.00万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

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为晨光稀土提供融资担保余额为145,500.00万元， 为步莱铽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

为6,000.00万元，为全南新资源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为5,00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晨光稀土、步莱铽、全南新资源提供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的议案》，根据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生产经营和对外投资计划的融资需求，同意公司为合

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450,000万元（含之前数）的担保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长、短期

贷款、票据、信用证、保理等融资业务，本次预计提供担保总额占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4.92%。

前述预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批准

日止。 担保方式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

保、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3年12月， 公司为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晨光稀土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25,

000.00万元， 为步莱铽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5,000.00万元， 为全南新资源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5,

000.0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为238,500.00万

元。

2023年12月期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发生情况及累计融资担保余额如下：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被担保

方与公

司的关

系

金融机构

2023年

12月担

保金额

（万

元）

累计担

保余额

（万元）

累计担

保余额

占公司

最近一

期经审

计净资

产的比

例（%）

担保方式

担

保

期

限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

1

盛和资

源

乐 山 盛

和

全 资 子

公司

建设银行五通桥支

行

20,

000.00

2.0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23.04

2

盛和资

源

乐 山 盛

和

全 资 子

公司

工行五通桥支行

6,

000.00

0.6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23.04

3

盛和资

源

乐 山 盛

和

全 资 子

公司

乐山农商银行五通

桥支行

5,

000.00

0.5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23.04

3

盛和资

源

乐 山 盛

和

全 资 子

公司

招商银行乐山分行

7,

000.00

0.7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23.04

4

盛和资

源

科百瑞

全 资 孙

公司

招商银行乐山分行

3,

000.00

0.3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50.86

5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中行上犹县分行

29,

500.00

2.94

连带责任保

证

两

年

是 67.11

6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进出口银行江西省

分行

40,

000.00

3.99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7.11

7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中信银行赣州分行

24,

000.00

2.40

连带责任保

证

两

年

是 67.11

8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招商银行赣州分行

17,

000.00

1.7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7.11

9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广发银行赣州分行

5,

000.00

5,

000.00

0.5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7.11

10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兴业银行赣州分行

10,

000.00

10,

000.00

1.0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7.11

11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浦发银行赣州分行

10,

000.00

10,

000.00

1.0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7.11

12

盛和资

源

晨 光 稀

土

全 资 子

公司

交通银行赣州分行

10,

000.00

1.0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7.11

13

盛和资

源

步莱铽

全 资 孙

公司

赣州银行金元支行

1,

000.00

0.1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0.31

14

晨光稀

土

步莱铽

全 资 孙

公司

广发银行赣州分行

5,

000.00

5,

000.00

0.5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0.31

15

晨光稀

土

全 南 新

资源

控 股 子

公司

广发银行赣州分行

5,

000.00

5,

000.00

0.5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51.08

16

盛和资

源

盛 和 锆

钛

全 资 子

公司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20,

000.00

2.0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14.54

17

盛和资

源

盛 和 锆

钛

全 资 子

公司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10,

000.00

1.00

连带责任保

证

两

年

是 14.54

18

盛和资

源

海 南 海

拓

全 资 孙

公司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6,

000.00

0.6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68.95

19

盛和海

南

三 隆 新

材

控 股 孙

公司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5,

000.00

0.50

连带责任保

证

三

年

是 33.06

合 计

35,

000.00

238,

500.00

23.81 - - - -

注：

“乐山盛和”指乐山盛和稀土有限公司；“科百瑞”指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晨光稀土”指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盛和锆钛”指盛和锆钛（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海拓” 指海南海拓矿业有限公司； “步莱铽” 指赣州步莱铽新资源

有限公司 ；

“全南新资源”指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盛和海南” 指盛和资源（海南）

有限公司；

“三隆新材”指包头市三隆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723932995K

法定代表人 黄平

公司注册资本 3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黄埠镇仙人陂小区

成立时间 2003年11月17日

经营范围

稀土产品冶炼；稀土金属、稀土合金、稀土氧化物、稀土化合物销售；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公司持有晨光稀土100%的股权，晨光稀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268347516X3

法定代表人 张虎军

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

成立时间 2009年2月5日

经营范围

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加工;钕铁硼废料、荧光粉废料及其加工后的产品（不得经营混合氧

化稀土、钨、锡、锑、萤石、重晶石、金、银、盐及放射性矿产品）销售;黄金制品加工及销售。

主要股东 公司通过晨光稀土持有其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三）全南县新资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97056928018

法定代表人 黄正荣

公司注册资本 2,04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含江路106号

成立时间 1999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 稀土系列产品、稀土化工原料.。

主要股东 公司通过晨光稀土持有其99%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盛和资源为晨光稀土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0,00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5、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

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

补足的保证金。

（二）盛和资源为晨光稀土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5,00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

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三）盛和资源为晨光稀土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0,00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

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 (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晨光稀土为步莱铽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5,00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

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五）晨光稀土为全南新资源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5,00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

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根据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证下属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促

进其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和整体发展需要。 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

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是公司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为下属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证下属控股子公司

资金需求，促进其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具有充足的偿

债能力，在提供担保时，公司会要求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所可能涉及的财务风险均属于可控制范围，不

会对公司及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为上述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总额在年初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单独上报董事会审

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为238,500.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3.81%。为盛和新加坡履行包销协议提供的履约担保，担保金额为盛和

新加坡对Peak公司到期应付的全部付款义务， 但公司根据担保协议应支付的最高金额不得超过盛和新

加坡在包销协议项下应付的总额。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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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迁安中化公司” ），非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迁安中化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5,00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已实际为迁安中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5,0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4年1月11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

行（以下简称“交行唐山分行” ）签署编号为“C240103GR1327170” 的《保证合同》，为迁安中化公司

主合同项下期限为一年的35,00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对方股东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钢股份” ）按49.82%的股比为其提供担保余额35,000.00万元。

本次担保目的是为满足迁安中化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补充其生产营运资金。 迁安中化公司未提供

反担保。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和2022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无需再履行其他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3752420382P

成立时间：2003年06月30日

注册地点：河北省迁安市经济开发区松汀村西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迁安市经济开发区松汀村西

法定代表人：张玉国

注册资本：99,240.00万元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炼焦；焦炉煤气、焦油、粗苯、硫磺、硫酸铵、硫氰酸铵、初级煤化工产品制造；余热利用；五

金产品、建材、矿山专用设备及零配件、建筑工程机械零配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润滑油脂、生铁、铁合

金、铁精矿粉、球团铁矿、烧结铁矿、铁矿石、石灰石、石英石、白云石、炉料、膨润土、焦炭、焦粉、钢坯、化

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批发、零售；炼焦技术咨询与服务。

主要股东：公司、首钢股份、迁安市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迁安市重点项目投资公司” ）。

截至2022年末，迁安中化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52,917.77万元，负债总额274,819.23万元（其

中：贷款总额70,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72,777.49万元），净资产178,098.54万元，2022年度营业

收入实现825,381.38万元，利润总额-41,052.47万元，净利润-41,461.19万元。 截至2023年9月末，迁安

中化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21,376.31万元，负债总额276,679.38万元（其中：贷款总额80,000.0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74,771.10万元）， 净资产144,696.93万元，2023年1-9月份营业收入实现565,

385.12万元，利润总额-33,522.61万元，净利润-33,593.57万元。

截至本担保日，迁安中化公司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迁安中化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9.82%的股权，首钢股份持有其49.82%的股权，迁

安市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0.36%的股权。 迁安中化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交行唐山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35,000.00万元，为

交行唐山分行与迁安中化公司在2024年1月11日至2025年1月1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 该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迁安中化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按49.82%的股比为迁安中化公司提供担保余额35,000.00万元，对方股东首钢股份

按49.82%的股比为其提供担保余额35,000.0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迁安中化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迁安中化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和首钢股份分别持有迁安中化公司49.82%的股权，公司与首钢股份同比例提供融资担保，保证

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 迁安中化公司经营稳定，公司对其提供的融资担保至今未发生过逾

期情形，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2022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向迁安中化公司提供不超过35,000.00万

元的融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该融资担保额度对迁安中化公司提供担保35,000.00万元，融资担

保剩余额度0.00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

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严格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该事

项审议过程中，无董事反对或弃权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自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对所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96,400.00万元的融资担保，目前已使用

70,950.00万元，剩余额度125,450.00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余额95,018.01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6.75%。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或违规担保。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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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1月12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月12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黄如华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形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

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537,438,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220%。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31,370,8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20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067,85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011%。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 代表股份6,067,9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1%。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 代表股份6,067,8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722,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4％；反对5,

71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60％；反对5,716,

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722,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4％；反对5,

71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60％；反对5,716,

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722,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4％；反对5,

71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60％；反对5,716,

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722,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4％；反对5,

71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60％；反对5,716,

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0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戚锦旭律师、韦尤佳律师

3、结论性意见：综上，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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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8日、12月25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部分激励对象已行权， 致使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总数

增加，公司总股本由2,859,148,411股增至2,859,187,743股。根据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司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2,859,148,411元增至2,859,187,743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湘财股份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80）。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并收到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1280348834

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路7号

法定代表人：史建明

注册资本：贰拾捌亿伍仟玖佰壹拾捌万柒仟柒佰肆拾叁圆整

成立日期：1994年03月25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

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965� � � � � � �证券简称：福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3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正《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2日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以下简称：“质押公告” ）。经查发现质押公

告存在一处重要文字错误，现对质押公告的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福生投

资

否 45,000,000 否 否

2023年12

月12日

2024年12

月11日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

支行

60.98% 5.50%

补充

流动

资金

合 计 - 45,000,000 - - - - - 60.98% 5.50% -

更正后：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福生投

资

否 45,000,000 否 否

2023年12

月12日

2024年12

月11日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

分行

60.98% 5.50%

补充

流动

资金

合 计 - 45,000,000 - - - - - 60.98% 5.50% -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质押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958� � � � � � �证券简称：建工修复 公告编号：2024-002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23年10月21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

近日， 公司参股公司一一天津市北辰建邦生态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营业执照》，现将《营业执照》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天津市北辰建邦生态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3MA82ANYE1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谷川高科20号楼304-17

法定代表人：申雪颖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4年01月1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固体废物治理；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

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603308� � � � �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2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12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安徽应流航源

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航源” ）通知。 公司为了加快在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零部件制造

领域的布局和建设，巩固和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应流航源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加到5亿元。 目前应流

航源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霍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

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53488371433

名称：安徽应流航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霍山县衡山镇潜台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杜应流

注册资本：伍亿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14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民用航空器零部件制造;民用航空器维修;特种设备

制造；民用航空维修技术培训;通用航空服务

一般项目:民用航空材料销售；汽轮机及辅机制造:汽轮机及辅机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黑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铸造;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